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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中盐昆山有限公司提供限额借款

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●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为全资子公

司中盐昆山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盐昆山”）提供总额不超过1亿元的

借款，借款额度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内

有效。公司将按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，综合考虑融资成本收取资金利

息（具体以合同为准）。

●履行的审议程序：2026年4月29日，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

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中盐昆山有限公司提供限额借款的

议案》。

●特别风险提示：截至2025年12月末，公司资产负债率为37.55%，处

于行业较低水平，具备较强的中长期偿债能力，未来需关注资产负债率上

升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压力的风险。

一、借款事项概述

为满足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盐昆山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，整体降低

公司财务费用，公司拟为中盐昆山提供总额不超过1亿元的借款。借款额

度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内有效，根据

实际需要，在该借款额度内为其提供借款，并按实际占用资金额收取利



息。

在总额度及有效期内的借款，由公司有效授权人签署与借款有关的

文件、协议等（包括在有关文件上加盖公司印章），不再另行召开董事

会。

本次借款事项不属于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的不得

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。本次公司向中盐昆山提供借款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。

二、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

借款对象中盐昆山成立于2001年1月，注册于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振

新东路8号，法定代表人杨廷文，注册资本5.5亿元。经营生产及销售纯碱、

农用及工用氯化铵、农用碳酸氢铵，石灰、氮磷钾复合肥；硫酸铵、危险

化学品生产(按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核定的许可范围内生产经营);电力及

蒸汽的生产和供应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）。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。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中盐昆山资产总

额23.07亿元，负债总额11.77亿元，2025年营业总收入16.14亿元，营业

利润-2.95亿元。

三、借款协议的主要内容

借款金额：公司向中盐昆山提供借款额度不超过1亿元的借款，具体

金额依据实际资金需求确定。

约定借款期限：借款额度有效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

度董事会召开之日内有效。

借款方式及担保：中盐昆山确有资金需求时，公司在借款额度以内为

其提供借款。

利息计算：公司将按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，综合考虑融资成本收

取资金利息（具体以合同为准）。

四、借款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

截至2025年12月末，公司资产负债率为37.55%，处于行业较低水平，



具备较强的中长期偿债能力，未来需关注资产负债率上升给公司生产经营

带来压力的风险。

风控措施：一是公司将根据中盐昆山资金缺口及后续发展情况预留部

分额度，应对潜在的资金需求，确保企业平稳过渡；二是按照每月的用款

计划制定分批拨付安排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降低资金占用成本。

五、董事会意见

中盐化工为全资子公司中盐昆山提供总额不超过1亿元的借款，可满

足中盐昆山按期还贷和日常运行的资金需求。中盐化工将对该笔借款资金

的使用进行监督，控制资金使用风险，本次借款对中盐化工短期现金流将

产生影响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

六、累计提供借款金额及逾期金额

本次提供借款后，公司累计提供借款总额为5.69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4.74%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借款，未发生逾期未收回

的借款等情况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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